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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
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121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健会计师”或“年审会计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机构”或“保荐机构”）对
《问询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如无特别说
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2023年年度报告”）一致。
基于商业秘密和商业敏感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公司已履行相应信息豁免披露程序，对本次问询函回复中关
于客户和供应商名称等事项进行豁免披露处理。

一、关于经营情况
问题1：关于营业收入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161.31万元，同比下降 29.26%；实现净利润-9,737.00

万元，同比下降166.79%。业绩快报更正前营业收入金额为128,422.59万元。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0,073.11万元，实现净利润-11,702.73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营业收入金额修正的具体原因，是否仍存在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的情况；
（2）补充披露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别及金额、定
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期后销售退回情况；（3）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条件、成本归集和结转
情况，分析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大幅背离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
突击销售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营业收入金额修正的具体原因，是否仍存在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的情况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金额117,161.31万元，较业绩快报更正前减少11,261.28万元，具
体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小 计

金额
-13,566.42

2,305.13

-11,261.28

原因说明
公司综合考虑是否对客户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
否拥有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帕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供应链”）的贸易类业务逐

一梳理，具体情况如下：
帕瓦供应链从事原材料镍钴锰的贸易业务，其中原材料采购后由
供应商直接向客户发货部分，帕瓦供应链在采购后并不拥有对相
关商品的控制权，其在交易中承担代理人的角色，对此类收入应
当采用净额法核算，因此对该部分不满足总额法确认条件的销售

业务修改为净额法核算，相应调减收入金额13,566.42万元；
公司存在对部分购买商品实物入库后待市场时机择机出售的原
材料贸易业务，考虑到该部分原料销售符合企业自第三方取得货
物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的情形，公司应作为主要责任人，应为

总额法核算，相应调增收入2,305.13万元。
/

公司主要销售三元前驱体等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内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
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并经客户验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已经收回货款
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公司已根据
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其他原料贸易业务，在商品已经发出并
收到客户的签收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公司对2023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修正主要系出于贸易类收入总额法与净额法的理解不同，并非由
于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公司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在销售
管理与核算方面明确了具体规范措施，可以有效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及公司财务数据的真
实、准确、完整，公司2023年度不存在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的情况。”

（二）补充披露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别及金
额、定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期后销售退回情况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第四季度销售三元前驱体等产品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二

客户一

小 计
占比（上述主要客户收入合计金额/第

四季度公司销售收入）

是否为本期新
增客户

否

否

销售内容

三元前驱
体

三元前驱
体

收入金额（万
元）

19,845.91

18,966.53

38,812.43

96.85%

定价模式

主 要 原 料 成
本+加工费

主 要 原 料 成
本+加工费

/

/

结算方式及信用政
策

货到月结 30 天内以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或电汇结算
收票次月 1 日起 60
天内以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或电汇结算

/

/

期后销售退
回情况

期后不存在
销售退回情

形
期后不存在
销售退回情

形
/

/

从上表可知，公司第四季度销售主要客户为客户二、客户一，公司向两者销售三元前驱体收入占
第四季度收入的96.85%。客户二、客户一均为公司常年合作客户，主要定价模式为“主要原料成本+
加工费”，期后不存在销售退回情形。”

（三）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条件、成本归集和结转情况，分析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大幅背离
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1、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条件、成本归集和结转情况
（1）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条件
公司主要销售三元前驱体等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内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

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并经客户验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已经收回货款
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公司已根据
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其他原料贸易业务，在商品已经发出并
收到客户的签收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2）公司成本归集和结转情况
公司成本系生产公司产品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具体核算、归集和分配方法

如下：
1）直接材料核算
指生产产品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具体核算方法为：①材料的

购入计价采用实际成本法，材料采购成本即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价款、运输
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②材料发出计价方式：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发出
材料成本；③当月耗用材料数量按实际领用情况核算，直接归集至对应产品型号。

2）直接人工核算
指在生产产品过程中，直接参加产品生产的生产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及职工福利费等，按照定

额工时分配人工。生产部门管理人员职工薪酬计入制造费用。
3）制造费用核算
指公司生产部门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如水电费、折旧费、间接人工等。制造费用发生时在“制造

费用”账户归集，月末汇总后按照产品定额工时进行分配。
综上，公司在收入确认、成本归集和结转方面准确、完整。
2、公司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大幅背离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

突击销售的情形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

第四季度净
利润

公司
（688184）

40,073.11

-11,702.73

中伟股份
（300919）

808,259.54

57,206.31

格 林 美
（002340）

1,030,037.87

41,295.10

华 友 钴 业
（603799）

1,521,295.19

45,777.17

容 百 科 技
（688005）

408,304.32

-1,694.35

芳 源 股 份
（688148）

20,229.39

-37,273.50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芳源股份、容百科技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均出现了背离情形，
中伟股份、格林美以及华友钴业未出现背离情况。

芳源股份、容百科技公开资料显示，其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背离主要原因与公司一致，主要均
系期末计提大额存货跌价损失的影响；其中，芳源股份收入与净利润背离幅度较公司更大的原因主要
系：其募投项目2023年度建成投产后固定资产折旧、人工成本、摊销费用等固定支出增加，主营业务
毛利下降更多；其可转债计提的利息费用化增加以及因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加速
计提剩余期间费用，净利润进一步下降。

中伟股份、格林美以及华友钴业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相对未背离，主要系：1）前述企业产品类
型更为丰富，除三元前驱体，中伟股份产品还包括四氧化三钴、镍产品及其他，格林美产品还包括四氧
化三钴、正极材料、镍资源、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华友钴业产品还包括正极材料、镍产品、钴产品、
铜产品、锂产品、镍中间品等；2）海外客户及收入占比较大，客户更加多元化，中伟股份、格林美以及华
友钴业海外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39.58%、29.66%、57.25%；3）产业链，特别是上游原材料供应端布局
更为完整，中伟股份在贵州铜仁建立回收产业基地，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产业链闭环，成
为全国为数不多获得“再生利用”“梯次利用”双资质的回收企业；格林美优化升级城市矿山开采业务，
动力电池与镍钴锂资源回收快速增量；华友钴业在刚果（金）、津巴布韦打造了稳定可靠的钴、锂原料
保障体系，印尼镍钴资源布局深入推进，并积极布局锂电池循环回收业务。受上述因素叠加影响，中
伟股份、格林美以及华友钴业经营业绩较平稳。

公司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大幅背离主要原因为：（1）2023年以来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镍钴锰
金属盐价格下降，带动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存在较大的跌价迹象，而公司存货中有部分为前期采
购生产备货而来，结存成本单价较高，公司以期末市场售价为基础预计销售价格和计算可变现净值，
将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16,728.93万元；（2）受2023年镍钴锰等金属价
格持续下跌的影响，且原材料价格波动传导到产品售价具有滞后性，公司采购和销售价格存在错配，
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影响毛利金额2,404.39万元。公司在前三季度考虑存在部分客户的长协订单，
该些订单价格高于结存单价，因此这部分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损失，但在期后该些客户并未大量提
货，基于谨慎性考虑，不再以该些客户的订单价格确认可变现净值，而是参考期末市场售价，因此在期
末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导致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大幅下降。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公司第四季度收
入与净利润背离较大幅度。

公司各季度销售受下游客户采购节奏以及下游领域整体需求波动的影响，故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变化，但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2023年受碳酸锂（动力电池重要原料，非公司产品）价格剧烈下降
的影响，锂电下游客户一、二季度较多观望，以去库存为主，随着三、四季度碳酸锂价格调整到位，公司
主要下游客户需求恢复，相应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增长。前述第四季度主要客户均为上市公司或上市
公司子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已回款，不存在销售退回，公司不存在第四季度突击销售的情况。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检查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3、对于主要客户收入确认的相关支持性证据，按照重要性原则，获取并核查相应的出库单、送货

单（签收单）、验收单、销售发票等支持性证据进行穿行测试，核查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4、获取帕瓦供应链相关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物流对账单，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等规则，分析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的合理性；
5、访谈公司销售人员，查阅销售合同、收入明细表，了解公司第四季度对主要客户销售情况、销售

产品类别及金额、定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期后销售退回情况；
6、了解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核算、归集和分配方法，分析公司的成本结转方法是否异

常，获取公司分产品的主营业务成本明细，复核成本归集、分配的准确性；
7、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清单、收入成本明细表、管理费用明细等科目变动，分析第四季度收入

与净利润大幅背离的合理性；
8、获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等信息，分析同行业第四季度财务数据变

动原因，并与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同行业变动趋势；
9、获取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凭据、2024年1-4月销售清单，分析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销售退回

情况，检查是否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修正主要系出于对收入总额法与净额法的理解不同，并非由于收

入确认时点不准确,公司2023年度不存在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的情况；
2、公司已补充披露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别

及金额、定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等信息；
3、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存在背离，主要系2023年原料价格持续下降，带动公司产品

销售价格下跌，期末对公司存货充分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具备合理性，同行业上市公司芳源股份、容百
科技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亦出现了背离情形；

4、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增长，系下游客户需求恢复，公司不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检查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3、对于主要客户收入确认的相关支持性证据，按照重要性原则，获取并核查相应的出库单、送货

单（签收单）、验收单、销售发票等支持性证据进行穿行测试，核查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4、获取帕瓦供应链相关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物流对账单，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等规则，分析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的合理性；
5、访谈公司销售人员，查阅销售合同、收入明细表，了解公司第四季度对主要客户销售情况、销售

产品类别及金额、定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期后销售退回情况；
6、了解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核算、归集和分配方法，分析公司的成本结转方法是否异

常，获取公司分产品的主营业务成本明细，复核成本归集、分配的准确性；
7、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清单、收入成本明细表、管理费用明细等科目变动，分析第四季度收入

与净利润大幅背离的合理性；
8、获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等信息，分析同行业第四季度财务数据变

动原因，并与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同行业变动趋势；
9、获取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凭据、2024年1-4月销售清单，分析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销售退回

情况，检查是否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修正主要系出于对收入总额法与净额法的理解不同，并非由于收

入确认时点不准确，公司2023年度不存在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的情况；
2、公司已补充披露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别

及金额、定价模式、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期后销售退回等情况；
3、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存在背离，主要系2023年原料价格持续下降，带动公司产品

销售价格下跌，期末对公司存货充分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具备合理性，同行业上市公司芳源股份、容百
科技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亦出现了背离情形。公司不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问题2：关于经营风险
年报显示，公司产品结构单一，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收入占比为93.21%。前五大客户销售金

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95.16%。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主要客户、终端应用车型、市场空间、与多晶

型NCM三元前驱体相比的产品劣势；（2）结合目前行业内单晶型与多晶型产品占比情况及主流技术
路线发展，充分提示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等经营风险；（3）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
名称、合作年限、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与公司关联关系、期末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4）补充披露
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协议，未来订单承接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对客户集中度较高的
风险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主要客户、终端应用车型、市场空间、与多晶型NCM
三元前驱体相比的产品劣势

1、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主要客户、终端应用车型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主要客户包括厦钨新能、广东邦普、建益达、巴斯夫杉
杉等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终端应用车型方面，鉴于公司处于产业链偏上游的材料环节，新能源汽车
企业系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并非直接客户，且公司下游客户与终端客户之间签有保密协议，因此，公
司较难精确获取具体车型的适配信息。”

2、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市场空间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新能源汽车与储能电池市场高速发展，带动三元材料需求增长，单晶型三元前驱体凭借更高的
安全性、更优的性价比，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市场空间广阔。全球汽车电动化趋势方兴未艾。根据
EV Tank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1,465.30万辆，同比增长35.40%，预计到2030年将
保持约 18.11%的年复合增速。在下游行业带动下，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约 865.20GWh，同比
增长26.50%，预计到2030年仍有接近3倍的增长空间。此外，储能电池市场规模日益扩容。根据EV
Tank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约224.20GWh，同比增长40.70%，预计到2030年将保持约
29.90%的年复合增速。当前，相较于三元材料，磷酸铁锂在市场份额上占优，但长周期来看，已接近理
论能量密度上限，难以匹配高端动力电池的需要。三元材料虽短期承压，但基于消费者对长续航的需
求，中高端市场地位稳固。尤其随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对高能量密度、高功率需求的爆
发，结合半固态/固态电池等技术的进步，三元材料依然具备更有吸引力的发展路径。在三元材料细
分路线中，单晶化凭借更高的安全性、更优的性价比，迭代趋势明显，市场认可度、渗透率不断提升，未
来有望获得高于板块的发展增速，市场空间广阔。根据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数据，2023年，国内单晶
型三元前驱体出货量达到41万吨，预计2025年出货量将达到56万吨，2027年出货量将达到73万吨，
行业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

3、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与多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相比的产品劣势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与多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相比，由于单晶三元正极材料一次颗粒粒度大于多晶三元正极材料，
离子传输路径更远，传输过程中损耗更大，且一般加工单晶三元正极材料需烧结次数更多、烧结时间
更长，因此，同等条件下，单晶材料的倍率性能略差、制造成本偏高。但相较于多晶材料，单晶材料由
于内部结构密实，在高电压下反复充放电不易产生晶粒间微裂纹，可有效抑制因微裂纹产生的副作
用，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耐高温性能，可以通过提升电压平台、掺杂改性等工艺方法进行优化，最
终使得单晶材料具备综合优势。”

（二）结合目前行业内单晶型与多晶型产品占比情况及主流技术路线发展，充分提示市场竞争加
剧可能导致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等经营风险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三元材料呈现单晶化的发展趋势，根据鑫椤咨询统计数据，2023年国内单晶三元材料出货占比

为43.05%，同比继续提升1.4个百分点，但多晶材料作为三元材料的传统技术路线，依托更成熟的制
备工艺、更低廉的制造成本及向高镍、超高镍发展的技术迭代，目前仍是三元材料的主流工艺路线之
一，出货占比为56.95%，高于单晶材料。同时，由于磷酸铁锂电池具备低成本、高安全的特点，通过掺
锰改性呈现向磷酸锰铁锂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能量密度，三元材料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抢占。随
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及加工费下降带来的经营压力进一步凸显，公司存在业绩持
续亏损的风险。”

（三）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名称、合作年限、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与公司关联关系、期末应收款
项、期后回款情况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合作的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合计

合作年限

5年以上
4年
3年

5年以上
1年
/

是 否 为 本
期 新 增 客

户
否
否
否
否
是
/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

销 售 金 额
（万元）

46,371.85
30,361.45
24,972.04
6,274.88
3,508.85

111,489.07

销售金额
占比（%）

39.58
25.91
21.31
5.36
2.99
95.16

期 末 应 收 款
项

（万元）
779.07

4,960.10
4,026.97
132.80

3,965.00
13,863.94

期 后 回 款 金
额（万元）

779.07
4,960.10
4,026.97
132.80

1,115.98
11,014.92

注：期后回款金额为截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的情况。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公司前五大客户2023年末的应收款项中，除客户五外，其余应收款项

均已收回。由于其下游客户回款较慢、资金周转安排等原因，客户五未能及时向公司付清货款，但已
向公司出具了《付款计划》，确保于2024年12月31日前分期完成全部付款，预计公司收回相应货款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补充披露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协议，未来订单承接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对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公司与客户一、客户四、客户五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2023年12

月，公司与客户一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客户一预计2024-2026年向公司采购前驱体产
品合计不少于8万吨；2021年11月，公司与客户四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购销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客户四2022-2024年将向公司采购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合计3万吨；2023年，公
司与客户五签订了《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客户五2023-2024年将向公
司采购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合计4,500吨；实际采购时均按照具体订单执行。此外，公司与客户二、客
户三主要采取签署单次销售合同的模式，未签署长期业务合作协议。

在公司所在的行业内，由于前驱体企业进入下游客户供应链通常认证周期较长、认证成本较高，
一旦完成认证，下游客户普遍倾向于与上游企业长期合作，共同发挥在研发、生产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因此，基于公司与行业内主流正极厂商的深入合作关系，公司在未来订单承接上具备可持续性，但具
体订单数量受到市场需求、金属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应对当下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公司积极实施多元化战略，一方面，推动客户多元化，积极开
拓下游新客户，并根据市场需求平衡出货结构；另一方面，推进产品多元化，聚焦小动力、储能需求，配
合挖潜钠电应用场景，实现从三元材料向钠电材料的扩张。2023年度，公司已向中科海钠、多氟多等
下游客户实现数十吨级的出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销售明细表，获取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产品的主要客户信息；访谈公司销售负责

人，了解公司上述产品的终端应用车型及市场空间；查阅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出具的行业报告，了解
单晶型三元前驱体市场情况；

2、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了解公司上述产品与多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相比的产品劣势，了解目
前行业内单晶型与多晶型产品占比情况及主流技术路线发展情况；

3、查阅销售明细表，了解公司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具体信息；通过企查查等渠道查询上述客户
关联关系情况，获得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确定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查阅应收款项明细表，了解应收款项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与前五大客户的合作历
史情况以及期后回款情况；

5、访谈客户五总经理，了解客户五未能及时付清货款的原因；查阅客户五出具的《付款计划》，了
解客户五未来回款计划情况；

6、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查阅公司与客户一、客户四、客户五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等长期业务
合作协议，了解公司与前五大客户的长期合作情况，分析公司未来订单的可持续性，了解公司对客户
集中度较高的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2023年度，公司单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的主要客户包括厦钨新能、广东邦普、建益达、巴斯夫

杉杉等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新能源汽车企业系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并非直接客户，且公司下游客户
与终端客户之间签有保密协议，因此，公司较难精确获取具体车型的适配信息；公司单晶型NCM三元
前驱体产品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多晶型NCM三元前驱体相比，单晶材料的倍率性能略差、制造成
本偏高，但单晶材料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耐高温性能，可以通过提升电压平台、掺杂改性等工艺方
法进行优化，最终使得单晶材料具备综合优势；公司已补充披露上述信息；

2、公司已在修订后年报中充分提示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的相关风险；
3、公司已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名称、合作年限、是否为本期新增客户、与公司关联关系、期末应收

款项、期后回款等情况；
4、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中，公司与客户一、客户四、客户五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基于公司与行业

内主流正极厂商的深入合作关系，公司在未来订单承接上具备可持续性，但具体订单数量受到市场需
求、金属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应对当下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公司积极实施客户、产品多元
化战略；公司已补充披露上述信息。

二、关于资产和负债情况
问题3：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95,276.23万元，跌价准备金额为17,500.36万元，前期

业绩快报更正中补充计提了13,673.63万元。期末在产品账面余额为34,761.46万元，占比36.48%；库
存商品账面余额为44,434.47万元，占比46.64%。

请公司：（1）结合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订单覆盖情况、存货减值测试相关过
程及参数选择等，说明补充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准确性；（2）说明本期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相关政策是否与前期一致，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及时、不充
分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结合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订单覆盖情况、存货减值测试相关过程及参

数选择等，说明补充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1、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和订单覆盖情况
（1）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
2023年末，公司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NCM3系
NCM5系
NCM6系
NCM7系
NCM8系

合 计

期末余额
14,782.26
35,728.19
7,214.38
8,585.95
6,939.97
73,250.75

占比
20.18%
48.78%
9.85%
11.72%
9.47%

100.00%

1年以内
6,766.68
18,166.67
7,039.93
8,585.95
5,644.24
46,203.46

1年以上（1-2年）
8,015.58
17,561.52
174.46
0.00

1,295.73
27,047.29

注1：因公司产品生产周期较短，上表在产品为待检测、包装半成品，故在产品和库存商品合并列
示，不包含化学反应中的在线材料；

注2：公司1年以上存货仅为1-2年，没有库龄2年以上的存货。
由上表可知，公司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由NCM3系、NCM5系、NCM6系、NCM7系以及NCM8系构成，

其中以NCM3系和NCM5系为主，两者占比合计为 68.96%，且相应 1年以上库龄金额为 25,577.10万
元，占比为34.92%。

（2）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的订单覆盖情况
2023年末，公司对合作年限最长（均超过5年）的主要客户客户一和客户四的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吨

产品类型
NCM3系
NCM5系
NCM6系
NCM7系
NCM8系

合 计

期末结存数量
1,294.35
3,595.49
1,066.51
886.09
568.05

7,410.49

在手订单数量
300.00
700.00

1,058.00
210.00
0.00

2,268.00

订单覆盖率
23.18%
19.47%
99.20%
23.70%
0.00%
30.61%

根据上表，公司在手订单量为2,268吨，总体订单覆盖率为30.61%，其中NCM3系和NCM5系的订
单覆盖率在20%上下，订单覆盖率较低。

2、存货减值测试相关过程及参数选择等，说明补充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准
确性

（1）公司适用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
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2）具体计算规则
对于库存商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变现净值为存货估计售价扣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对于在产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变现净值为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相关税费。其中存货估计售价根据长协订单约定售价、期末当月
同类产品最近售价等进行确定；相关税费根据售价相关的增值税等进行确定；因公司产品生产周期较
短，半成品经检测包装后即可入库为库存商品，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根据川字托盘以及包装
袋等零星成本等进行确定。根据前述存货减值测试过程及参数选择情况，公司对在产品和库存商品
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760.87万元、8,968.06万元，总计16,728.93万元，计提金额准确。

综上，公司在产品和库存商品中NCM3系和NCM5系期末余额较高，且超过1年库龄的结存金额
较大，NCM3系和NCM5系订单覆盖率也相对较低，后续销售形势不够乐观。由于2022年三季度以来
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镍钴锰金属盐价格下降，带动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跌，产生存货跌价迹象，而公
司存货中有部分为前期采购生产备货而来，结存成本单价较高，以产品期末市价为基础计算的存货可
变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金额，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存货进行了存货减值测试，补充计提
了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二）说明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是否与前期一致，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否
存在前期计提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

1、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与前期一致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详见本回复之“3、关于存货”之“一、公司说明”之“（一）结合在产品和

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订单覆盖情况、存货减值测试相关过程及参数选择等，说明补充计提
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准确性”之“2、存货减值测试相关过程及参数选择等，说明补充
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适用上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本期与前期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化。
2、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
公司2021年至2023年存货规模情况以及产品销售单价趋势情况如下：
单位：元/kg、万元

项目
1季度产品销售单价
2季度产品销售单价
3季度产品销售单价
4季度产品销售单价
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2023年度
92.77
70.32
75.31
68.41

95,276.23

2022年度
109.76
112.68
90.44
90.42

69,042.09

2021年度
90.58
87.03
99.22
100.48

37,161.38
公司按照以销定产、适度战略备货的方式安排采购和生产，公司存货账面余额逐年增加，主要原

因系：（1）公司2022年产能从原来1.15万吨上升到2.5万吨，2022年开始存货规模相应大幅增长；（2）
原材料价格下降，公司判断价格总体上已处于低位，加大了对镍钴锰等原材料的采购；（3）公司与部分
客户签订了长协订单，公司为保供进行生产备货。

2021年至2022年二季度锂电池行业整体行情较好，公司产品销售单价处于稳步上涨的趋势，公
司产品供不应求，2021年末存货不存在重大减值迹象，因此 2021年末存货减值损失金额极低，仅为
24.77万元。2022年三季度至2023年四季度锂电池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镍钴锰金属盐价格下降，带
动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下跌，公司产品销售单价整体处于下降的趋势，导致2022年末部分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已经低于存货成本，虽然存货库龄较短、产品市价降价幅度不剧烈，因年末存货规模增长86%，
公司2022年度存货减值损失已大幅上涨至2,128.04万元。2023年度公司产品销售单价进一步下跌，
2023年四季度产品销售单价较2022年二季度的高点下降39.29%，公司在前三季度考虑存在部分客户
的长协订单，该些订单价格高于结存单价，因此这部分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损失，但在期后该些客户
并未大量提货，基于谨慎性考虑，不再以该些客户的订单价格确认可变现净值，而是参考期末市场售
价计算可变现净值，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额差额计提存货减值损失16,728.93万元。

综上所述，鉴于公司2023年产品销售单价呈持续下跌态势，而部分存货结存成本单价较高，公司
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6,728.93万元，使得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在前期计提存货跌价时点，是基于当时的长协订单等客观因素确定，不存在前期计提不及
时、不充分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

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存货明细表并复核，分析存货的具体明细情况；获取存货分类库龄明细表，分析在产品和
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

3、获取在手订单，计算期末存货的订单覆盖率，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4、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业绩变动情况以及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情

况，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和测试过程；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清单，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所依

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分析存货跌价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分析补充计提大
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复核其可变现净值计算正确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6、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并与明细账进行核对，观察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7、分析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与前期政策的一致性，了解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的原

因，分析前期计提的及时性、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补充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主要系公司2023年产品销售单价呈持续下跌态势，而部分存货结存

成本单价较高，公司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具有合理性，计提金额
准确；

2、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与前期一致。鉴于公司2023年产品销售单价呈持续下跌态
势，而部分存货结存成本单价较高，公司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16,
728.93万元，使得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在前期计提存货跌价时点，是基于当时的长协订单等
客观因素确定，不存在前期计提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

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存货明细表并复核，分析存货的具体明细情况；获取存货分类库龄明细表，分析在产品和

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
3、获取在手订单，计算期末存货的订单覆盖率，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4、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业绩变动情况以及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情

况，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和测试过程；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清单，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所依

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分析存货跌价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分析补充计提
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复核其可变现净值计算正确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6、复核会计师执行的存货监盘程序，并与明细账进行核对，观察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7、分析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与前期政策的一致性，了解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的原

因，分析前期计提的及时性、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补充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主要系公司2023年产品销售单价呈持续下跌态势，而部分存货结存

成本单价较高，公司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具有合理性，计提金额
准确；

2、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政策与前期一致。鉴于公司2023年产品销售单价呈持续下跌态
势，而部分存货结存成本单价较高，公司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16,
728.93万元，使得计提金额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在前期计提存货跌价时点，是基于当时的长协订单等
客观因素确定，不存在前期计提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

问题4：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13,507.46万元，同比增加74.96%，主要系货款结

算账期增加所致。本期计提坏账准备758.02万元。期末余额前五名的欠款方合计占比98.34%。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逾

期，公司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收入；（2）结合前五名欠款方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说明坏
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充分提示回收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逾期，公司

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收入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客户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五

客户一

客户九

小计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4,960.10

4,026.97

3,965.00

779.07

298.32

14,029.46

占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

34.77

28.23

27.79

5.46

2.09

98.34

账龄情况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2年

/

信用政策及变
化

信用期 30 天，
无变化

信 用 期 由 30
天改为60天

信用期 90 天，
无变化

信 用 期 由 30
天改为60天

信用期 30 天，
无变化

/

是否逾期

否

否

否

否

是，逾期金额
为 298.32 万

元

/

期 后 回 款 情
况

期 后 已 全 部
回款

期 后 已 全 部
回款

期 后 已 回 款
1,115.98 万
元，未回款金
额 2,849.02 万

元
期 后 已 全 部

回款
期 后 已 回 款
50 万元，未回
款金额248.32

万元
/

注：上述回款统计截止日为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
从上表可知，2023年，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对客户三、客户一信用政策有所放松，其他客户

无变化。公司2023年对上述主要客户放宽信用政策的主要原因为：受行业周期影响，上下游公司资
金承压，客户一、客户三与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供应商协商延长回款账期，经协商，公司对客户一、客
户三的销售结算账期从月结30天改为月结60天。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公司对客户一、客户三期末应收账款均已全部收回。上述变化系公司
主要客户综合考虑行业周期情况、资金状况等因素主动与包括公司在内主要供应商进行协商的结果，
公司不存在主动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的情形。

此外，上述客户中，客户九应收账款期后已回款50万元，剩余248.32万元尚未收回，逾期原因主
要系客户九系3C数码以及小动力领域生产企业，其下游客户相对较为分散，回款周期较长，客户九受
其下游客户回款情况影响，向公司回款周期较长。客户九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应收账
款历史回收情况良好，合作期限内并无实际坏账发生，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整体较小。

另外，客户五由于其下游客户回款较慢、资金周转安排等原因，未能及时向公司付清货款，但客户
五已向公司出具了《付款计划》，确保于2024年12月31日前分期完成全部付款，预计公司收回相应货
款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结合前五名欠款方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充分提示回收风险

1、公司主要欠款客户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情况
（1）客户二
客户二为宁德时代（300750.SZ）控股的正极材料子公司，宁德时代2023年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

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持续增长，经营状态良好；资产负债率为69.34%，较2022年有所
下降，其主体及债权信用评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

（2）客户三
客户三是上市国企建发股份（600153.SH）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该客户从事新能源产品贸易业务。建发股份供应链运营业务分部2023年度实现归母净
利润39.53亿元，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7.37亿元，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环
境下，建发股份供应链运营业务分部经营业绩较为平稳。建发股份2023年资产负债率为72.63%，利
息保障倍数2.98较上年同期增长，偿债能力较强。

（3）客户五
客户五系锂电3C领域电池材料厂商，2019年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实际控制人曾*。曾*从事

锂电行业已经20多年，有多家持股公司，其中湖南***有限公司、湖南***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均超过1,000万元，资金实力雄厚。客户五期后已逐步向公司回款，并向公司出具了

《付款计划》，确保于2024年12月31日前分期完成全部付款，预计客户五应收账款无重大回收风险。
（4）客户一
客户一为科创板上市公司，系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客户一受下

游市场增速放缓、产业链去库存、原材料价格波动等诸多因素影响，2023年度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但根据其年报披露，“随着客户新项目的量产导入，销量逐季攀升，在2023年第四季
度产能利用率恢复至较好水平”，客户一生产经营稳定、趋势向好。客户一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258,019.97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资产负债率为34.43%，处于较低水平，偿债能
力较强。

（5）客户九
客户九系3C数码以及小动力领域生产企业，为非上市公司，无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客户九系

行业优质企业，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告，客户九与豫光金铅（600531.SH）、中一科技（301150.SZ）、天宏锂
电（873152.BJ）等多家上市公司均有合作。客户九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向其应收账款历史
回收情况良好，并无实际坏账发生。客户九期后仍有逾期账款248.32万元未收回，占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合计数比例1.74%，相对金额、比例均较小，其对公司整体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影响较小。

2、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按账龄计提比例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

公司名称

公司

中伟股份

格林美
华友钴业

容百科技

芳源股份

1 年以内（含，后
同）
5.00

3 个月内 1.00%；
4-12个月5.00%

5.00
5.00

信 用 期 内
1.00%；信用期外

5.00%
5.00

1-2年

20.00

20.00

10.00
20.00

10.00

10.00

2-3年

50.00

50.00

50.00
50.00

30.00

30.00

3-4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0.00

50.00

4-5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合理、充分。
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1年以内）
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1年以上）
期末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应收账
款余额占比（%）

应收账款坏账计
提比例（%）

同行业可比公司
应收账款坏账计
提 比 例 平 均 值

（%）

公司

13,967.16

298.33

758.02

97.91

5.31

5.31

中伟股份

379,412.61

368.69

4,492.01

99.90

1.18

3.52

格林美

554,471.20

170,887.91

33,040.16

76.44

4.56

华友钴业

829,500.19

14,001.64

45,775.03

98.34

5.43

容百科技

378,801.74

753.45

5,471.12

99.80

1.44

芳源股份

10,824.52

1.04

541.33

99.99

5.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格林美除外）较为一致，基本为一年以
内，公司整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5.3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52%，与华友钴业、芳源股份较为一
致。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经营状况总体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不存
在长期未收回的大额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的账龄短、安全性较高、质量较好。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
情况良好，历年信用期外应收账款基本能在下一年度收回。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应收账款回收风
险较小。

针对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4,265.49万元，金额较大。若未来公司主要客户的经营状况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资金周转出现重大困难等而进一步延迟支付货款，则可能导致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将使公司面临较大的坏账风险，将对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业绩将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主要客户合同、走访客户、访谈公司管理层等方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信用政策是否发

生变化及其变化原因；
2、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检查应收账款期末构成及账龄分布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款项；
3、取得期后回款对应的银行回单及票据，访谈财务负责人，核查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了解客

户九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主要原因；查阅客户五出具的付款计划，了解其未来预计回款情况；
4、查阅主要客户定期报告等文件、走访客户，查阅企查查等公开渠道资料，了解主要客户经营业

绩、偿债能力，分析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5、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比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2023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

存在逾期、公司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等情况；2023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对客
户三、客户一信用政策有所放松，其他客户无变化，主要系客户三、客户一综合考虑行业周期情况、资
金状况等因素主动与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供应商进行协商的结果，公司不存在主动放宽信用政策扩
大销售的情形；

2、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短，主要欠款客户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应收
账款回收风险较小；公司相同账龄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与华友钴
业、芳源股份较为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主要客户合同、访谈客户、获取情况说明、访谈公司管理层等方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及其变化原因；
2、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检查应收账款期末构成及账龄分布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款项；
3、取得期后回款对应的银行回单及票据，访谈财务负责人，核查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了解客

户九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主要原因；查阅客户五出具的付款计划，了解其未来预计回款情况；
4、查阅主要客户定期报告等文件，查阅企查查等公开渠道资料，了解主要客户经营业绩、偿债能

力，分析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5、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比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2023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

存在逾期、公司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等情况；2023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对客
户三、客户一信用政策有所放松，其他客户无变化，主要系客户三、客户一综合考虑行业周期情况、资
金状况等因素主动与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供应商进行协商的结果，公司不存在主动放宽信用政策扩
大销售的情形；

2、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短，主要欠款客户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应收
账款回收风险较小；公司相同账龄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与华友钴
业、芳源股份较为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公司已在修订后年报中充分提示应收账款回收相关风险。

问题5：关于应付票据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账面价值为80,766.39万元，同比增加46.18%，主要系采购增

加以票据结算所致。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

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结合采购和应付款项结算方式变化情况等，说明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
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供应商九
供应商十

供应商十一
供应商十二
供应商十三
供应商十四
供应商十五
供应商十六
供应商十七
供应商十八
供应商十九
供应商一

供应商二十
供应商二十一
供应商二十二

供应商四

供应商二

供应商二十三
供应商三

供应商二十四

供应商八
供应商二十五

供应商五

供应商二十六

供应商二十七
供应商六

供应商二十八
供应商二十九
供应商三十

供应商三十一
供应商三十二
供应商三十三
供应商三十四
供应商三十五
供应商三十六

合计

交易背景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设备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工程
采购原材料

采购设备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设备
采购工程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采购工程

采购原材料
采购工程

采购原材料
采购原材料

/

采购产品

硫酸锰
硫酸镍
反应釜

硫酸镍/硫酸锰
硫酸钴
硫酸镍
硫酸锰
液碱

硫酸钴
硫酸镍

硫酸镍/硫酸钴
硫酸镍
硫酸锰

硫酸镍/硫酸钴
硫酸镍

硫酸镍/硫酸钴/硫
酸锰等

硫酸镍/硫酸钴/硫
酸锰

低压配电
硫酸镍/硫酸钴

安装工程/MVR 蒸
发结晶系统等水处

理系统
硫酸镍/碳酸锂
硫酸镍/硫酸钴

硫酸镍/硫酸钴/硫
酸锰

硫酸镍/硫酸钴/硫
酸锰

钨酸钠
硫酸镍/硫酸钴

储罐
防腐工程
硫酸镍

硫酸镍/硫酸钴
装修工程
硫酸镍

厂房工程
硫酸钴
硫酸钴

/

应付票据余额
（含税）
190.20
443.02
400.00

4,954.36
1,198.00
1,460.25
1,107.47
2,543.00
371.00
674.04
971.20

18,969.75
65.00

6,232.04
698.46

2,106.03

1,766.48

1,499.00
5,299.39

5,170.60

5,760.75
1,023.09

6,535.95

2,626.44

227.20
2,783.36
513.50
240.30

1,712.01
710.00
98.08
808.70
853.26
229.44
525.00

80,766.39

票据期限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

是 否 存 在 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注：供应商四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全资孙公司。建发集团隶属于厦
门市国资委，系厦门市属国有企业，建发集团通过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4.4996%的股份，通过建发股份（600153.SH）间接持有公司 0.3223%的股份，总计间接持有公司
4.8219%的股份。

从上表可知，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等，交易背景
真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向上述原材料供应商主要采购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原材料，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在上
海有色金属网存在公开市场报价，公司采购时主要基于公开市场参考价格、付款条件等因素采购、结
算，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背景真实。

（二）结合采购和应付款项结算方式变化情况等，说明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
付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1、公司应付款项变动情况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应付款项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应付票据
其中：材料款
工程设备款
2、应付账款
其中：材料款
工程设备款

其他
材料款合计

工程设备款合计
其他合计

2023年12月31日
80,766.39
71,991.64
8,774.75
19,723.22
3,773.36
14,242.18
1,707.68
75,765.00
23,016.92
1,707.68

2022年12月31日
55,251.79
37,562.23
17,689.56
35,276.00
26,877.39
7,498.53
900.09

64,439.62
25,188.09
900.09

变动
46.18%
91.66%
-50.40%
-44.09%
-85.96%
89.93%
89.72%
17.58%
-8.62%
89.72%

注：应付账款中的“其他”主要为应付的蒸汽、电力等费用款项。
根据上表，公司 2023年末应付票据余额为 80,766.39万元，较上期增加 46.18%，其中应付材料款

为 71,991.64万元，较上期增加 91.66%，增加幅度较大。2023年末应付账款余额为 19,723.22万元，较
上期下降44.09%，其中应付材料款为3,773.36万元，较上期下降85.96%。应付账款中的应付材料款余
额大幅下降，而应付票据中的应付材料款余额大幅上升，主要系2023年因锂电行业竞争加剧，资金回
笼时间较长，部分客户账期延长，公司从资金收益的方面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
减轻自身的资金压力。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应付材料款合计（包括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分别为 64,439.62万元、
75,765.00万元，小幅上升17.58%，变动幅度相对较小。

2、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2023年，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 间

上半年（1-6月）
下半年（7-12月）

合计

2023年度
采 购 金 额（不 含

税）
43,610.15
68,592.13
112,202.28

占比

38.87%
61.13%
100.00%

2022年度
采购金额（不含

税）
106,457.94
74,103.75
180,561.69

占比

58.96%
41.04%
100.00%

变动

-62,847.79
-5,511.63
-68,359.42

根据上表，公司2023年原材料采购金额较2022年下降68,359.42万元，与2023年业绩大幅下滑趋
势相一致。2022年，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集中在上半年，采购占比58.96%，2023年原材料采购主要集
中在下半年，采购占比为61.13%。随着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下降，公司考虑了主要原材料行情变
化，重点在2023年下半年增加对原材料的采购，公司上述采购的时间性差异以及对供应商结算方式
的变化（应付票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大幅减少），使得公司2023年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
2023年末的应付票据增长较大。综上，公司2023年末存在大额应付票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
合理性。

3、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票据主要供应商合同，检查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

查公司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并核查公司出具的确认函，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
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应付票据台账以及供应商合同，检查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

票据期限等信息；
2、检索应付票据支付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构成及股权穿透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访谈采购负责人，了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报价参考依据，确认采购原材料价格的公允性；
3、查阅公司2022-2023年应付款项变动表及原材料明细账，访谈财务负责人，分析应付款项变动

情况及应付票据增长的原因；
4、结合上述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增加票据结算的原因，分析

其合理性；
5、检查相关供应商合同，确认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查了公司

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了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
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信息；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
等，交易背景真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
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背景真实；

2、公司基于资金收益的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减轻自身的资金压力，且公
司采购原材料具有时间性差异，对供应商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应付票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
大幅减少），导致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
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应付票据台账以及供应商合同，检查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

票据期限等信息；
2、检索应付票据支付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构成及股权穿透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访谈采购负责人，了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报价参考依据，确认采购原材料价格的公允性；
3、查阅公司2022-2023年应付款项变动表及原材料明细账，访谈财务负责人，分析应付款项变动

情况及应付票据增长的原因；
4、结合上述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增加票据结算的原因，分析

其合理性；
5、检查相关供应商合同，确认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查了公司

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了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
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信息；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
等，交易背景真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
材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背景真实；

2、公司基于资金收益的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减轻自身的资金压力，且公
司采购原材料具有时间性差异，对供应商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应付票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
大幅减少），导致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
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问题6：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33,680.32万元，同比增加38.98%，主要系募投项

目工程推进所致。其中，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工程进度达到92.02%，期末余额仍有23,128.60
万元未转入固定资产。

请公司结合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建设的具体时间规划、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及
是否符合建设计划安排，说明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固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建设的具体时间规划、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及

是否符合建设计划安排
1、具体时间规划
根据公司2022年11月23日披露的《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以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
三元前驱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计
划于2023年9月投入生产，实施分为2个时间段进行：

1、项目准备期：本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编写、环评、安评、立项、工程图纸设计
等，计划于2022年1月开始，2022年8月完成，不计入建设期。

2、项目建设期：主要工作包括主体工程施工及装修、设备招标采购、安装与调试、人员培训、项目
验收试车等，计划于2022年9月开始，2023年8月完成。

2、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是否符合建设计划安排
2023年 7月，公司“年产 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厂房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厂房

（不包括生产线）对应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2023年12月，项目4条生产线竣工，其中第1条生产
线验收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生产线对应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
2024年1月、2月、3月，该项目其余3条生产线分别验收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
截至2024年3月，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厂房及4条生产线全部完工并验收投产，该项
目对应的在建工程全部转入固定资产。

根据《可研报告》，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8月，计划于2023
年9月投入生产，由于2022年区域封控给公司施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实际于2023年7月完成厂
房建设，并于2023年12月实现生产线全部竣工，开始投入生产。

（二）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2023年度，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

体项目
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

体项目
一、二、三车间提升改

造工程
小计

预算数

71,520.15

47,226.97

/

/

期初数

18,655.01

8.42

4,521.12

23,184.55

本期增加

47,154.31

10,230.15

4,117.02

61,501.48

转入固定资产

42,549.44

-

8,599.20

51,148.64

其他减少

131.28

-

-

131.28

期末数

23,128.60

10,238.57

38.94

33,406.11
（续上表）

工程名称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一、二、三车间提升改造工程

截至2023年末完工进度
厂房完工、设备均已到场

厂房建设中
改造完成

截至2023年末转固情况
厂房转固、1条生产线转固

未转固
已转固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3年末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系募投项目“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和“年
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已投入但尚未完工部分。其中，“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截至2023
年末已累计投入 65,809.32万元，项目进度为 92.02%。“年产 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共 4条生产线，
其中，厂房（不包括生产线）于2023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截至2023年末，生
产线所需主要设备已到达项目现场，其中第1条生产线已组装完成并进行了调试完成，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于2023年12月转入固定资产，其余3条产线设备仍在调试中，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3
条生产线分别于2024年1月、2月、3月调试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厂房、生产线转入固定资产。公
司期末不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1、查阅公司相关公告及《可研报告》，了解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实施

计划；2、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募投项目负责人），查阅募投项目厂房用电量统计及生产线试制产品检
测报告单，确认厂房及生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3、将实际建设进度与实施计划相对比，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了解项目实际建设进度情况；4、查阅2023年度在建工程变动表，了解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结合在建工程实际转
入固定资产情况分析公司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下转D23版）


